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校歌徵選辦法
本辦法經106年10月24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目的：
    (一)本校民國85年10月奉准與「高雄縣三民鄉民權國民小學」合併設立國中部，並改名為「高
       雄縣立三民國民中小學」。當時由蔡鴻鞏及葛新雄先生作詞、盧聰智先生作曲完成本校第一首
       校歌。後於民國94年8月國中小分制，再次改名為「高雄縣立三民國民中學」。原有校歌仍
       為學區內民權國小繼續沿用。縣市合併後，本校經民主程序改名為「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且無專屬本校的校歌。因此，亟需重新甄選具有在地多元文化特色、符合本校辦學理念的校歌。
    (二)鼓勵所有熱愛那瑪夏國中的校友、學生、師長、家長及社會人士，創作出對於學校有著深
       刻祝福與期許的校歌，融合文化特色、地理環境、學校特色、未來願景等元素自由創作，
       希望能藉此活動為本校徵選出一首象徵那瑪夏國中的辦學理念與願景，提升愛校情感及美
       好印象。 
二、參加對象：本校全體教師(含退休教師及歷任教職員工)、學生(含畢業校友)、關心那瑪夏國中之社會人士，對歌詞、歌曲創作有興趣者，皆歡迎參加。 
三、徵選方式：
採兩階段徵選，先徵選歌詞、再選曲譜。
評選方式如下：

(一)無論歌詞創作組或歌曲創作組均需經過校內票選〈本校教職員生一人一票〉及評審團評選。

(二)評審團人數9-15人，評審人員由校長遴聘相關人員組成「校歌評選小組」。

(三)配分比例為校內票選占30％，評審團評選占70％，總分最高者為特優。

(四)第一階段歌詞徵選：公開邀請本校教師(含退休教師及歷任教職員工)、學生(含畢業校友) 、關心那瑪夏國中之社會人士，參加投稿。

1.歌詞主題：能發揮那瑪夏國中多元文化之特色，彰顯學校願景精神之活潑優美歌詞為內容。字數以不超過200字(單詞)為原則。詞句請力求簡潔、達意與順口。

2.欲參賽者請從學校網站下載表格，郵寄或親自送至849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平和巷171號～那瑪夏國中輔導室收，並註明「校歌歌詞徵選」。 
3.收件日期：自107年1月1日起至107年2月28日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4.所有參加作品，匿名公告於本校「校歌徵選」專網，全校師生共同投票，每人一票。
5.校內票選時間：自107年3月1日起至107年3月9日止。
6.評選團評選：由校長遴聘相關人員組成「校歌評選小組」(9~15人)評選。(暫定3月14日開會) 評選時將考慮其涵意、創意等。（主題表達50%、創意25%、流暢性25%。）

7.配分比例為校內票選占30％，評審團評選占70％，總分最高者為特優「校歌歌詞」，3月19日前公告。
(五)第二階段曲譜徵選：公開邀請本校教師(含退休教師及歷任教職員工)、學生(含畢業校
   友) 、關心那瑪夏國中之社會人士，參加投稿。
1.依據前項歌詞票選結果，3月19日前公開「校歌歌詞」作品，邀請校教師(含退休教師)、學生(含畢業校友) 、關心那瑪夏國中之社會人士，參加曲譜徵選投稿。
2.欲參賽者請從學校網站公佈欄下載表格填寫連同MP3電子檔燒製成光碟(樂器不拘)、創作樂譜紙本（參賽樂譜均須以電腦製譜並列印紙本繳交，樂譜上不得出現參賽者姓名或任何與姓名相關之文字或符號）。郵寄或親送849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平和巷171號～那瑪夏國中輔導室收，並註明「校歌曲譜徵選」。
3.收件日期：自107年 5 月 1 日起至107年 5月 31 日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
4.所有參加作品，匿名公告於本校「校歌徵選」專網，全校師生共同投票，每人一票。
5.校內評選時間：自107年 6月 1日起至107年6月8日止。 
6.評選團評選：由校長遴聘相關人員組成「校歌評選小組」(9~15人)評選。(暫定6月13日開會)
7.配分比例為校內票選占30％，評審團評選占70％，總分最高者為特優「校歌曲譜」，6月18日前公告。

四、獎項及獎勵：
(一)經採用者(詞、曲各一名)即為優選，除頒發獎狀外，另各頒發獎金壹萬元整。
(二)另頒發(詞、曲)佳作各五名，每人頒發獎狀一只及獎金貳仟元整。
(三)得獎獎項與名額，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況與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或「調整名額」辦理，但以不超越獎金總額為限。
五、注意事項：
(一)應徵稿件請依本校公佈之格式（如附件）書寫，字跡力求清晰工整，如使用電腦文書輸入者，字體及文字大小不拘，以清楚為原則。 
(二)凡投稿本次比賽活動之參賽者，如不符合以下條件者將取消參賽資格；若比賽後發現得獎者未符合以下條件者，經檢舉查證屬實，參賽者除應負擔法律責任外，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繳獎金、獎品，且名額、名次不遞補：
1.參賽者必須無與任何海內外詞曲版權有現存合約之關係，未有於參賽前將參選作品錄製成錄音商品，並予公開發行販售。
2.參賽者保證參賽作品確由參賽者自行創作，不得為改作之作品（例如翻譯、改編作品），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律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評審裁決認定後，並得由主辦單位公布。
3.參賽者保證參賽作品未曾參加過其他比賽或獲獎，並未曾出版且未曾有任何相關授權行為。
4.獲選作品以參賽人為著作人，著作財產權歸屬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本校除保有修改權外，並有印製成宣傳品及刊登的權力，不另致酬。
5.經評選獲得優選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歸屬本校所有，並有對得獎作品進行增刪、修改、影印、出版、著作、攝影、展示、刊登、使用及處分等權力，得獎者不得異議。
6.參賽作品未達錄取標準，獎項得從缺，作品恕不退件，請自行保留作品檔案。
7.參加徵選作品以個人創作為限，集體創作恕不受理。每一參賽者參賽件數上限兩件，惟每一參賽作品須個別單獨填「承諾與授權同意書」及報名表，「承諾與授權同意書」需簽名蓋章，否則無效。
8.得獎者資料以報名表填寫內容為主，請確認資料無誤；若資料不正確造成無法聯繫及寄送，則視為自動棄權，本校將不負責。
9.報名參賽者，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本活動之一切規定，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得隨時於網站以最新消息說明，並得保留隨時修改活動辦法及獎項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10.本校網址：http://www.sm.ks.edu.tw/ ，活動洽詢：那瑪夏國中輔導主任；聯絡電話：（07）6701813*14
六、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發展基金支應。
七、本辦法經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校歌曲譜」徵選活動

	承諾與授權同意書
本人已詳細閱讀本次校歌歌曲譜甄選活動的內容，並保證遵守比賽相關規
定，本人提供的作品為原創性，作品內容已自行確認無侵佔他人智慧財產權之
疑慮。如有冒偽、抄襲、拷貝別人作品，被檢舉證實者，主辦單位得公布之，
並取消參賽資格。另，如已得獎，本人同意取消得獎資格，立即繳回已領取之
獎狀及獎金，並同意負相關之法律責任。
本人同意作品無償授權主辦單位不限期間、不限次數之非營利性重製、發
行、公開展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改作及行使其他著作權法上著作財產權
人所享有之一切權利。
此致
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學
（以上文字內容不得更改）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簽名與蓋章：
  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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